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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

主旨：有關本校110年寒假期間上班及補休方式一案，請查照並
轉知所屬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差勤管理要點規定，職員在全年上班總時數不變之

前提下，以每日正常上班時間累計值勤加班時間30分鐘計
算，110年度寒暑假補休假總日數計16日。

二、本校109學年度行事曆排定110年寒假自1月18日起至2月
21日止，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以110年1月29日及2月5日
(均為星期五)為寒假統一補休日，辦理方式如下：

(一)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正，本校自106學年度起，兼任行政
主管職務之教師、助教、稀少性科技人員、公務人員、
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年度補休假總日數計16日，分
別為寒假補休2日、暑假補休12日及校外研習活動日2日
。

(二)本校自104年暑假起，實施每週星期一、二、四正常辦
公，星期三集中補休，星期五為節能減碳日統一補休
，並由人事室逕於「線上簽核差勤系統」登記補休。

(三)據前，同仁如須於統一補休日上班，應循行政程序專案
簽准後，逕至「線上簽核差勤系統」申請加班(加班類
別：寒暑假或校外研習日或校慶補休日加班)，並於1年
內擇期補休完畢。

(四)請各單位注意配合事項如下：
１、請各單位考量業務特性先行調整，避免於補休日安排

活動、會議及指派公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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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請各系所務必公告周知，請師生配合於非補休日洽辦
公務，以免影響申辦各項事務之權益。

３、請各級主管務必保持手機開機，以利緊急事件通知處
理，校園緊急聯絡電話及緊急事件處理程序，詳如附
陳總務處駐衛警察隊緊急事件標準作業程序表。

４、各一級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（以學院為單位）應以不
影響公務前提下妥適配置人力，如因人力因素需與其
他辦公處所相互支援共同排休，應將電話設定轉接至
職務代理人，並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。

５、各單位人員如因出國或特殊事由須申請逾1日以上連
續補休，應事先專案簽陳核准。

(五)技工、工友寒假上班方式請總務處視業務需要辦理，其
他臨時人力得經用人單位專案簽奉校長核可比照辦理。

三、檢送本校110年寒暑休日數預估表、緊急事件標準作業程
序表各1份供參。

 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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